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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B类〕

深建工函〔2021〕269 号

深圳市建筑工务署关于市七届人大一次
会议第 20210458号建议办理意见的函

尊敬的李苏华、张毅、叶强、熊永强代表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完善相关法规巩固政府公共工程建设

管理经验的建议》（第 20210458号）收悉。经会同市司法局

等有关单位认真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衷心感谢各位人大代表对政府公共工程建设领域的关

注和支持，你们提出的完善相关法规巩固政府公共工程建设

管理经验的建议，对于推动我市政府公共工程集中建设管理

立法具有重要支撑意义。

交通外，下称“政府工程”）集中建设模式，并成立了专业机

构负责政府工程建设管理。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，我市政府

工程在实行集中建设管理下取得了较大的成就，有效解决了

政府工程分散建设体制下普遍存在的“三超一拖”顽疾和腐败

频发问题。然而，我市在政府工程集中建设管理领域的优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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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02  年我市在学习新加坡、中国香港等国家、地区成功

经验基础上，在全国率先推行政府公共工程项目（除水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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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成果尚未通过特区立法予以法定化，导致现实中仍然存

在政府工程“人为选择、人为审批”建设模式的问题，政府工

程集中管理的制度优势无法得以稳定有效发挥。为此，亟需

通过修订完善《深圳经济特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》或制

定政府工程领域的单项法规对此加以规范细化，通过修法或

者立法来实现政府工程集中建设管理制度法定化，以法治建

设促进政府工程高质量发展。

一、关于“正在修订的《深圳经济特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

条例》对政府公共工程原则上应实行集中建设管理加以规定”

的建议

自 2020 年底市发改委启动对《深圳经济特区政府投资

项目管理条例》（下称《投资条例》）修订工作以来，我署与

果通过立法形式予以法定化，改变“人为选择人为审批”政府

工程建设管理模式的随意性，从而发挥政府工程集中建设管

理的制度优势，为持续大规模的精品政府工程建设提供制度

保障。市发改委反馈认为，集中建设管理模式应作为政府工

程实施的方式之一，不建议将政府工程的实施方式限定为集

中建设一种模式。市司法局汇办意见认为，《深圳经济特区

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条例（修订草案）》（下称《条例修订草案》）

第十五、三十条已对政府工程集中建设管理模式进行了规

定。结合《条例修订草案》现有条文表述，我署认为《条例

市发改委积极保持沟通协调，并结合我署长期以来在政府工

程建设领域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，先后多次向市发改委建议

将政府工程集中建设管理写进正在修订中的《投资条例》，

把我市在政府工程建设领域的探索经验和优秀改革创新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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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草案》第十五、三十条规定并未明确政府工程原则上由

集中建设管理机构实行统一建设管理，与“政府工程政府管”

的立法目的尚存在差距。

基于以上，我署将继续与市司法局、市人大法工委等相

关部门保持积极联系，密切关注《投资条例》立法动态，为

《投资条例》修订工作做好准备。

二、关于“抓紧专项立法工作”的建议

对于政府工程建设管理进度、质量安全、材料设备、廉

政建设等方面的改革成果无法纳入《投资条例》的问题，我

署已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“政府公共工程集中管理改革

创新课题”研究，通过对国内外政府工程集中建设管理相关政

策法规的系统梳理、国内开展政府工程集中建设管理的典型

城市有关做法的实地考察调研，理顺厘清政府工程集中建设

各环节各有关部门、单位的权利义务，结合我市政府工程集

中建设管理的实践和经验，吸收借鉴有关城市的优秀做法，

力图推动我市以政府规范性文件或者政府规章的形式对政

府工程集中建设管理加以规范法定化，解决政府工程集中建

设管理与我市现行有关政策法规衔接不畅的问题。待政府工

程集中建设管理有关政府规范性文件或政府规章试行成熟

后，及时总结试行阶段有关问题并逐步解决，再将政府工程

集中建设管理有关政府规范性文件或政府规章修订完善上

升为特区条例。

据悉，《深圳经济特区政府工程集中管理条例》已分别

列入 2021年市人大、市政府立法项目。我署将以此为契机，

持续深入做好立法调研工作，对立法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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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充分论证，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保持密切沟通，积极推

进该立法项目早日落地实施。

此函。

深圳市建筑工务署

2021年 7月 21日

（联系人：钟江涛，联系电话：8813482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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